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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bps，上傳為 2.7 Mbps，如照臺灣目前現況（13 Mbps），每年家戶頻寬要平均成長 100%

，才有可能在 2015 年達成上述政策目標。惟台灣寬頻的最大提供者中華電信，日前才因「

光世代」50M 方案廣告與實際測速不符，遭公平會罰款五百萬元，且被民眾詬病為「速率

」比不上「費率」，顯見目前台灣寬頻建設尚待改善，想在 2015 年達成 100%的頻寬成長

率，將有極大的改革空間。 

三、本席認為，為達成行政院「數位匯流發展方案」之目標及提升國家競爭力，寬頻上網品質

的改革刻不容緩，行政院應研議建設「網路資訊高速公路」，提出具體改善方案，同時也

須保障消費者的權益，積極要求網路服務商必須保證其連線品質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緊急質詢。 

（一八八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國債問題日益嚴重，而依據決算法

第二十八條規定：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達後一年內完成其

審議，如未完成，視同審議通過。此規定造成立法院長期重

預算輕決算，對決算的審查往往是囫圇吞棗而無法彰顯其效

果，也進一步惡化國債的狀況，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財政部公布最新國債統計，到 101 年 5 月底止，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4 兆

9,335 億元，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2,400 億元；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22.3 萬元。若以主計總處公

布的潛藏負債計算，加上中央政府長期及短期債務、非營業基金舉債及地方政府長期債務

，去年底政府總負債已達 21.47 兆元，平均每人負債約 93 萬元。目前國債已占前 3 年平均

國民生產毛額（GNP）比重約 37%，即將瀕臨 40%的法定舉債上限。 

二、每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編列與決算的審議對於國債有著重要的影響，立法院除了審慎評估

相關預算編列，以免浪費之外，也會審議該預算的相關使用效益，以求監督之效果。立院

每年雖積極審慎地處理預算問題，卻因為決算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：立法院應於審核報告送

達後一年內完成其審議，如未完成，視同審議通過，立委們為求審查周全，卻又礙於時間

壓力，只能在法定的一年內趕工審議，長期下來造成立法院重預算輕決算的現象。 

三、每年中央政府總預算若能有效運用，將錢花在刀口上並避免不必要的浪費，才能減緩逐年

舉債的壓力，故本席建議，決算法第二十八條的審議期限規定應配合立委任期做適當修改

，以避免時間壓力造成決算審議上的不周全，進一步惡化國債的狀況。 

（一八九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桃園、台北、高雄三座巨蛋提升了

台灣南北兩地舉辦國際級大型賽事的能力，為平衡區域發展


